
第六节 B 股业务标准化业务流程

总则

一、B 股投资者类型

（一）境外投资者

1.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

2.中国港、澳、台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

3.持有中国护照并获得境外所在国家或地区永久居留签证的中国公民。

（二）境内个人投资者

居住在境内或虽居住在境外但未获得境外所在国家或地区永久居留签证的中国公民。

二、B 股投资者开户所必须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

1.境内个人投资者需提交：

（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境内个人投资者办理 B 股证券开户必须是客户本人亲自办理。

2.境外个人投资者需提交：

（1）境外所在国家、地区护照或者身份证明；

（2）境外所在国家、地区永久居留签证的中国护照；

（3）香港、澳门特区居民身份证，台湾同胞台胞证。

3.境外机构投资者需提交：

（1）境外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有效商业注册证明文件、税号、与客户签

订的协议文件等），相应证明文件的复印件须经所在国公证机构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

证明手续；

（2）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3）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授权委托书，以及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或符合规定的其他相关授权书。

三、境内法人不允许办理 B 股开户

四、B股客户保证金账户的要求

（一）客户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到公司指定的外汇存款银行，将其存款划入公司在

银行 B 股保证金账户。

（二）存款完毕银行返给客户银行存款回执单。客户在银行存款回执单上须详细填写拟

开户的“XX 证券公司***营业部”、“客户本人的联系电话”等内容。

（三）客户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和银行存款回执单，到公司所属证券营业部开立 B 股资

金账户。

（四）B 股保证金账户的最低金额为：沪市 1000 美元、深市 7800 港元。注意！（此项

要求仅限新开立证券账户的投资者，从其他券商转入公司营业部，且有证券市值的投资者

没有最低金额限制）

开户:

一、办理证券账户流程

（一）经办人审核客户开户资料

1.境内个人投资者需提交：

（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境内个人投资者办理 B 股证券开户必须是客户本人亲自办理。

2.境外个人投资者需提交：

（1）境外所在国家、地区护照或者身份证明；

（2）境外所在国家、地区永久居留签证的中国护照；

（3）香港、澳门特区居民身份证，台湾同胞台胞证；

（4）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3.境外机构投资者需提交：

（1）境外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有效商业注册证明文件、税号、与客户签

订的协议文件等），相应证明文件的复印件须经所在国公证机构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

证明手续；

（2）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3）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授权委托书，以及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或符合规定的其他相关授权书。

（二）客户填写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

1.境内自然人客户本人填写《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并确认签名处由开户人本

人签署。

2.境外自然人客户本人或是代理人填写《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并确认签名处

由开户人本人或是代理人签署。

3.境外机构客户或是代理人填写《机构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并确认签名处由开户人

本人或是代理人签署。

4.经办人对申请人申报的材料确认合格后，在《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机构

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上注明“已审核”字样。

5.加盖证券开户业务专用章和经办人名章，留存除有效身份证明原件以外的所有开户注

册资料及相关复印件。

（三）B股证券开户费用

1.沪市 B 股证券账户开户费用

（1）境内、境外个人投资者开立 B股证券账户：19 美元/每户

（2）境外机构投资者开立 B 股证券账户：85 美元/每户

2.深市 B 股证券账户开户费用

（1）境内、境外个人投资者开立 B 股证券账户：120 港元/每户

（2）境外机构投资者开立 B股证券账户：580 港元/每户

二、营业部柜员操作流程

柜台操作流程参照 A 股业务流程

三、办理资金账户流程

（一）客户提交开户申请文件

1.客户提交身份证明文件；

2.客户银行存款回执单；（客户开立资金账户前已持有股票，则不须提供银行存款回执

单）；

3.客户填写开户协议；

4.客户本人同名 B 股证券账户卡（新开股东卡的客户不必提供）。

（二）营业部柜员开立客户资金账户流程

1.经办人审验、复印留存客户开户资料；

2.根据客户提交的银行存款回执单，登陆办公网-公司链接-办公系统-公司链接-B 股资



金核算-B 股客户资金存款确认里查询客户资金到账情况；

3.开立客户资金账户（上海 B 股客户资金账户号为客户号码加 02，深圳 B 股客户资金

账户号为客户号码加 03）

4.请客户填写存款单，在柜台账资金存入操作；

5.在柜台统做收取沪深股东卡开户费用扣除的业务操作；

6.请客户认真阅读并签署客户档案中的所有文件、协议；

7.请客户选择交易方式

营业部前台经办人员根据客户选择和营业部的规定为客户开通：（1）柜台委托；（2）

磁卡委托；（3）热键委托；（4）电话自助委托；（5）网上委托；

8.经办人在电脑中录入客户资料，打印开户凭证，在客户填写的协议上加盖营业部柜台

业务专用章并留存；

9.复核人复核上述业务，并在《开户申请表》中加盖复核人名章；

10.将客户身份证明文件、股东卡等相关资料复印后，把原件交还给客户，营业部留存

复印件。



（三）开立 B 股资金账户流程图

指定交易:

一、办理指定交易流程

（一）营业部柜员操作流程

1、审核客户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2.请客户认真阅读并亲笔填写一式两份《指定交易协议书》中的诸项要素；

3.经办人仔细审核客户填写的《指定交易协议书》诸要素，审核无误后，通过柜台上海

B 股指定”界面做指定交易提交；



4.经办人在《指定交易协议书》加盖营业部业务受理章和经办人名章；

5.复核人复核上述业务，并在《指定交易协议书》上加盖复核人名章；

6.经办人将一式两份的《指定交易协议书》一份交客户，一份由营业部留存；

7.T 日开立的上海股东账户卡须 T+1 日 9:15 以后登记指定交易。

二、提示：

1.录入身份证时，如客户提供的为一代身份证，需要委托经办人员手工输入客户号、股

东帐号；

2.如客户提供的为二代身份证则由身份证读卡器直接读取。

客户保证金账户资金存取

一、客户保证金存取流程

1.客户保证金存款：客户应按照公司的规定自行将美元或是港元存入银行的证券 B 股保

证金账户，客户应携带银行存款回执单到公司所属开户营业部前台填写存款单。营业部前台

开户经办人需通知客户正常情况下 T+1 日资金可用，其中 T 日为银行到账日。

2.客户保证金取款：客户在营业部前台填写取款单，留下客户美元或是港元的银行账号。

营业部前台应告知客户 T+1 日营业部将资金存入客户银行美元账户，客户的资金到账日，以

银行到帐日为准。（股票卖出后 T+3 日方可办理取款业务）

二、营业部前台柜员操作流程

（一）客户保证金账户存款操作

1.经办人首先登陆办公网-公司链接-办公系统-公司链接-B 股资金核算-B 股客户资金

存款确认里查询客户资金到账情况。

2.确认客户银行存款到账后，通过柜台系统菜单做现金存款操作，在相应的资金账号下

存入到账资金。

（二）客户保证金账户取款操作

1.经办人通过柜台菜单做现金取款操作，在相应的资金账号下取出到账资金。通知客户

T+1 日营业部将资金存入客户银行美元账户，客户的资金到账日，以银行到帐为准。（股票

卖出后 T+3 日方可办理取款业务）。

（注意！经办人员在做资金存入、取出时，一定选择好相应的资金账户以免发生币种

错误。）

（三）营业部客户取款限额的规定

根据商业银行对于外汇资金管理的规定，客户当日取款限额不允许超过 1 万美元。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的查询和变更:

一、证券账户注册资料查询服务业务流程

（一）办理一般查询业务

1.柜台经办人员审核客户提交的证明文件

2.客户填写申请表

（1）请自然人客户本人或代办人填写《证券账户注册资料查询申请表》，并确认签名



处由申请人本人签署。

（2）请机构客户代办人填写《证券账户注册资料查询申请表》，并确认签名处由申请

人或是代办人本人签署。

（3）在柜台系统，“中登股东资料查询”界面进行查询操作。

（二）办理特殊申请查询业务

1.客户已经亡故的，申请查询须提交的文件

（1）客户亲属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2）该客户有关证件、相关证明文件（如：死亡证明书、或被注销户口的户口簿、或

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相关证明文件等）。

2.接受有权机关申请查询须提交的文件

（1）有权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证；

（2）有权机关开具的介绍信。

3.填写申请表

（1）请客户亲属本人填写《证券账户注册资料查询申请表》，并确认签名处由申请人

本人签署。

（2）请有权机关工作人员本人填写《证券账户注册资料查询申请表》，并确认签名处

由申请人本人签署。

（3）经办人员须严格审核有关证件及填写的申请表内容，营业部留存相关复印件，提

供查询服务。

4.查询服务费用的收取

B 股各项查询不收费。

二、办理证券账户注册资料变更

（一）需办理变更的证券账户注册资料包括：

1.自然人姓名、机构名称发生变化；

2.自然人身份证件、机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证件有

效期发生变化；

3.自然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等资料发生变化，机构联系电话、联系地址、法人性质等

重要信息发生变化。

（二）营业部柜员审核客户提交的申请材料

1.沪市

（1）自然人申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变更，需审核：

投资者证券账户卡；

投资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发证机关出具的有关变更证明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2）境外法人申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变更，需审核：

投资者证券账户卡；

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相应证明文件的复印件须经所在国公证机构予以证明，

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

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发证机关出具的有关变更证明及复印件，相应证明文件的复印件须经所在国公证机构予

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

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授权委托书，以及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或符合

规定的其他相关授权书。

2.深市

（1）个人投资者

投资者证券账户卡；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发证机关出具的有关变更证明及复印件（证明必须写明新旧身份证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码）；

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须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2）境外机构投资者

证券账户卡；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发证机关出具的有关变更证明及复印件；

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及有权人士的授权委托书，能够证明授权人有权授权的文件，

及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三）填写申请表

1.请自然人客户本人或代办人填写《证券账户注册资料变更申请表》，并确认签名处由

申请人本人签署。

2.请机构客户代理人填写《证券账户注册资料变更申请表》，并确认签名处由机构客户

代理人本人签署。

3.柜台经办人须严格审核客户相关证件及填写内容，必须做到人证相符、证证相符，申

请表要填写正确、无遗漏。审核无误后，在申请表上加盖证券开户业务专用章，注明“已审

核”字样并签名。留存相关资料复印件，对变更前后的原始注册资料妥善保存，以备查验。

4.费用收取

（1）沪 B：不收费。

（2）深 B：10 港元/户

证券账户的挂失补办和注销:

一、证券账户的挂失补办

（一）开户经办人员审核客户申请资料

沪市

1.个人投资者

（1）投资者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或者本人户口本、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

出具的贴有本人照片并压盖公安机关印章的身份证遗失证明及复印件；

（2）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须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

复印件。

2.境外机构投资者

（1）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相应证明文件的复印件须经所在国公证机构予

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

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2）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3）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授权委托书，以及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或符合规定的其他相关授权书。

深市

1.个人投资者

（1）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身份证明文件遗失的，需提交发证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明及复印件。身份证明应当注明身

份证号码，帖本人照片，并在照片上加盖发证机关印章；

（2）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

复印件。

2.境外机构投资者

（1）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2）董事会、董事或主要股东及有权人士的授权委托书，能够证明授权人有权授权的

文件，以及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二）填写申请表

1.请自然人或是机构客户本人或代办人填写《挂失补办证券账户卡申请表》，并确认签

名处由开户人本人签署。

2.经办人对申请人申报的材料确认合格后，在《挂失补办证券账户卡申请表》上标注“已

审核”字样。

3.加盖开户业务专用章和经办人名章，留存除有效身份证明原件以外的所有开户注册资

料及相关复印件。

（三）费用收取

1.B 股证券账户挂失不收费

2.B 股证券账户补办

（1）上海 B股：补打账户卡 10 元/户（人民币）；挂失转户：30 元/股票（美元）。

（2）深圳 B股：补办原号 50 港元/户；补办新号按新开户收费（自然人 120 港元、机

构 580 港元）。

（四）补办原号码的 B 股证券账户卡具体操作

1.营业部开户经办人在在柜台系统，“中登股东资料查询”界面进行查询后打印股东卡，

加盖 B 股证券账户开户专用章。

2.复核人复核上述业务，并在《挂失补办证券账户卡申请表》上加盖复核人名章。

3.经办人将 B 股证券账户卡及申请证件原件交付客户。

（五）未做指定交易客户的挂失与补办具体操作

1．经办人为客户办理指定交易，由营业部开户经办人 T+1 日在柜台系统，“中登股东

资料查询”界面进行查询后打印股东卡，加盖开户业务专用章。

2．复核人复核上述业务，并在《挂失补办证券账户卡申请表》上加盖复核人名章。

3．经办人将证券账户卡及开户证件原件交给客户。

（六）沪 B 股指定交易或结算会员在其他营业部的客户，开户经办人员请客户到其所指

定或结算的营业部办理。

二、证券账户的注销

（一）营业部柜员审核客户申请材料

沪市

1．个人投资者提交：



a.投资者的证券账户卡；b.投资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c.委托他人代办的，还

需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2．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交：a.机构法人的证券账户卡；b.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相应

证明文件的复印件须经所在国公证机构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

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c.经办人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d.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授权委托书，以及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复印件，或符合规定的其他相关授权书。

深市

1．个人投资者

（1）证券账户卡；（营业部收回被注销的证券账户卡）

（2）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须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2．境外机构投资者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营业部收回被注销的证券账户卡）

（2）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3）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及有权人士的授权委托书，能够证明授权人有权授权的

文件，以及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

（二）客户填写《注销证券账户申请表》

审核投资者提交申请材料。审核合格的，由经办人在《注销证券账户申请表》上注明“已

审核”字样并签名加盖开户业务专用章。

（三）费用收取

1．上海：不收费

2．深圳：免费

销户:

一、撤销指定交易业务

（一）撤销指定交易业务流程

1．客户本人需提交身份证明文件、上海证券账户卡原件。

2．经办人审核客户的有效证件后，由客户本人按要求填写《B 股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

一式两份。

3．经办人核对无误后，通过柜台系统申报撤销指定交易委托指令。

4．经办人在《B股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上加盖经办人章、营业部业务专用章。

5．复核人复核上述业务，并在《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上加盖复核人章。

6．《B股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由客户和营业部各执一份，客户身份证、证券账户卡

（沪市股东卡）复印件、《B 股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一份由营业部存档备查。

（二）说明

1．录入身份证时，二代身份证由身份证读卡器直接读取。

二、深圳股票转托管业务

1．客户需提交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股东卡原件、同时填写《转托管申请单》，一式两

份。

2．经办人核对其内容：认真核对输入的资金账号、股东账号、客户姓名、证券代码、

名称、数量、转入券商的席位代码等与转托管单是否一致，无误后予以确认。

3．经办人通过柜台【股东帐户管理-深圳部分转托管】进行转托管业务操作。

4．经办人核对成交回报，确认成功后，打印电脑回单交予客户签字确认。并在《深圳



转托管申请表》上并加盖经办人名章及业务章。

5．复核人复核上述业务，并在《深圳转托管申请表》上并加盖复核人名章。

6．经办人将《深圳转托管申请表》第一联（①托管券商）留存，并复印客户身份证明

文件、证券账户卡（深市股东卡）原件后，将第二联（②投资者留存）交予客户。

7．按每一个深圳证券账户每一次转托管申请业务（不论品种、数量多少）代收转托管

费 1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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